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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 补助经费

区级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: 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填报人姓名： 邓怡

联系电话： 0751-8892555

填报日期： 2021年5月25日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（一）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。

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浈江区政府工作部门，以“精监管、强执法、
保安全”为目标，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
署，全面落实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部署要求。补助经费
51.67万元项目由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实施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
序。（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）

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：支付协管员劳务费，保障市场环节屠宰执法检查工作顺
利开展，有效从终端上制约了源头的私宰行为。协助做好辖区内食品药品安全
整治工作，有效的消除潜在的食品药品安全隐患。加大案件查处力度，严厉打
击违法违规行为。加强重点安全领域监管，筑牢市场安全底线。资金到位总额
51.67万元，已支出49.90万元，支出率96.57%，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
基本匹配，按计划完成相应实施进度，项目取得了预期的成效。

（三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，
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分析。

项目自评分数99分。项目立项得20分：论证充分、项目设置具有完整性、科学
性和可衡量性、资金预期使用达到目的。资金管理得11分：资金到位及时，按
期支付资金，预算执行规范，事项支出的合规，会计核算规范,资金支出率未
达100%，扣1分。事项管理得8分：按规定程序实施，工作有计划、实施有方
案，项目取得了预期的成效。经济性得5分：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，成本支出
控制在合理范围。效率性得25分：按实施方案进度和质量完成了目标任务。效
果性得30分：有效从终端上制约了私宰行为的源头，保障了辖区内食品质量安
全，食品安全监管水平持续提高，严厉打击了违法违规行为，筑牢了市场安全
底线，项目实施对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及可持续影响力也
较好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绩效。

严格执行《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》和有关财经制度，专项资金实行了区级财政报
账制，相关审批程序完备，资金拨付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，能够按合同、
按进度拨款，会计处理规范，采用辅助核算的形式独立记账，单独管理，专款
专用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针对短板指标分
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。

经开展项目绩效目标自评，未发现项目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。

三、改进意见（计划）

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项目管理
资金绩效管理的意见。或拟在下一
步工作中调整完善的工作计划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完善项目程序、优化项目内容、 提升项目效益，更加深
入地掌握项目实施目标、项目执行意义、项目实施途径，以便于更好的实现项
目绩效目标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制定、项目实施
管理等方面好的经验方法，碰到的
实际困难等其他需说明的内容。

无。


